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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無線電頻譜（Spectrum）資源在推動人類社會與經濟成長扮演

重要角色，與現今人類生活密不可分，屬於重要自然資源之一。各

類無線通訊服務多仰賴無線電頻譜資源做為服務提供媒介，例如國

人使用行動電話時透過無線電頻譜傳送影音或語音服務，或透過藍

牙與設備連線，以及透過Wi-Fi連上網際網路等，形形色色的無線電

服務與應用都將持續增加，對民眾的生活與社會經濟發展影響日漸

深遠。基於確保重要資源有效管理之目的，各國政府均透過專責機

關管理頻譜資源。本部為我國頻譜資源之管理機關，針對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之無線電頻率應用，持續觀察國際頻譜資源規劃與技術

最新發展，並分析國內頻譜使用現況及需求趨勢後，訂定「中華民

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供各界有所依循，亦持續依國際發展情況及

國內需求趨勢做滾動式檢討，以利頻譜資源最大化之利用。 

近年來因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為降低實

體接觸的可能，更進一步推動遠距工作、視訊會議等相關網際網路

應用服務發展，加深民眾對上網之需求，而透過Wi-Fi無線寬頻分享

器連接網際網路為民眾常見主要上網方式之一，基於器材在取得、

設定及使用方式之便利性、可多人共同使用、降低上網成本等優勢，

使Wi-Fi設備廣泛運用於家庭、辦公場所與公共空間等區域，對推動

全球網路服務普及極具貢獻。 

全球Wi-Fi技術持續演進，108年推出之第六代Wi-Fi技術 （Wi-

Fi 61），該技術在我國原先使用 2.4 GHz（2400-2483.5 MHz）與 5 

 
1自 2019 年開始，Wi-Fi 聯盟引入了簡化的名稱，正式將原有的 802.11ax 改名為 Wi-Fi 6，同時

溯及既往，將既有的 802.11ac 改稱為 Wi-Fi 5，802.11n 則改名為 Wi-F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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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z（5150-5350/5470-5850 MHz）頻譜資源。隨著技術演進，更進

一步擴張至可使用 6 GHz（5925-7125 MHz）頻段，並提出新的名稱

為 Wi-Fi 6E ，「E」代表「Extended」（延伸）之意，以提高速率、

增加傳輸量和加強安全性。世界各國主管機關因應此一技術趨勢，

對於 6 GHz頻段是否核配供 Wi-Fi使用，已陸續諮詢規劃及制定相關

頻段政策。 

全球部分主要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巴西、韓國、英國、

日本、歐盟等，均已開放 6 GHz 部分或全部頻段供 Wi-Fi 6E 等低功

率無線資訊傳輸設備（Unlicensed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以下簡稱 U-NII 設備）2使用，為增進國內消費者權益並促使我國資

通訊產業發展，本部參考上述國家之方式及技術規範，並於 111 年 8

月 27 日成立後，對 U-NII 設備干擾我國既有使用者之疑慮，進行干

擾量測實證研究，依據干擾量測實證結果與 110年 4月 8日交通部提

出「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修正草案3為基礎，提出本部「中

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與「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之修正草案。 

本部擬定本份「6 GHz（5925-7125 MHz）頻段資源規劃供免執

照使用」政策說明文件，爰就 6 GHz 頻段規劃用途、核配範圍、使

用規範與條件等相關管理議題進行說明，請各界不吝惠賜寶貴意見，

以臻完善。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將 Wi-Fi 設備規範適用於 U-NII 設備，    109 年 7 月公告之低功率射頻器

材技術規範第 5.7 條：無線資訊傳輸設備(U-NII)定義為使用寬頻數位調變技術，提供個人、商

業及相關機構高資料傳輸速率之行動及固定通信，目前使用頻率範圍如下：5.15GHz～5.25 
GHz、5.25 GHz～5.35 GHz、5.470 GHz～ 5.725 GHz 及 5.725 GHz～5.85 GHz。參見

https://www.ncc.gov.tw/chinese/show_file.aspx?table_name=news&ft=P&file_sn=55389。 
3 交通部(2021/04)，「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修正草案，請參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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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 6 GHz 頻段規劃與核配發展概況 

一、 國際 6 GHz 頻段規劃 

目前國際上對於 6 GHz 頻段之規劃核配用途，可區分為三種模

式：第一種模式將 6 GHz 部分頻段規劃用於 U-NII 設備、待國際電

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 Union, ITU）於 112 年底召開之世界

無線通訊會議（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WRC-23）會

議後再視決議內容決定後續 6 GHz 頻段使用方式，如保留給既有使

用 者 、 規 劃 供 國 際 行 動 通 信 （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以下簡稱 IMT）等；第二種模式則將 6 GHz 全

頻段規劃供U-NII設備以免執照方式使用；第三種模式則將 6 GHz頻

段規劃供 IMT 使用。根據 Wi-Fi 聯盟於 112 年 2 月統計資料顯示，

全球已有 21 個國家與歐盟開放 5925-6425 MHz 頻段4；另有 11 個國

家完整開放 5925-7125 MHz5。 

在歐洲區域，歐盟於 110 年 6 月公布「5945-6425 MHz 和諧使用

於無線接取系統含無線區域網路之決定」6，要求各會員國應在 110

年 12 月 1 日完成公告核配 5945-6425 MHz 頻段用於無線接取系統，

包含無線接取系統（Wireless Access System, WAS）/ 無線區域網路 

（Radio Local Area Networks, RLANs）等區域網路。 

 
4 Countries Enabling Wi-Fi in 6 GHz ，https://www.wi-fi.org/countries-enabling-wi-fi-in-6-ghz-wi-fi-
6e。部分釋出(5925-6425MHz)國家共 21 國加歐盟，有澳洲、巴林、智利、香港、冰島、約旦、

日本、肯亞、列支敦士登、馬來西亞、墨西哥、摩洛哥、紐西蘭、挪威、卡達、俄羅斯、南

非、瑞士、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歐盟。 
5 Countries Enabling Wi-Fi in 6 GHz ，https://www.wi-fi.org/countries-enabling-wi-fi-in-6-ghz-wi-fi-
6e。全數釋出(5925-7125MHz)釋出國家共 11 國，有加拿大、巴西、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多

明尼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美國、韓國、祕魯、沙烏地阿拉伯。 
6 EU (2021),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Decision (EU) 2021/1067 of 17 June 2021 on the harmonised 
use of radio spectrum in the 5945-6425 MHz frequency ban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wireless access 
systems including radio local area networks (WAS/RLANs)，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1D1067&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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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區域已有部分國家跟隨美國作法，109 年 4 月美國聯邦通訊

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開放 5925-7125 

MHz 頻段共 1200 MHz 頻寬以免執照方式釋出供 Wi-Fi 6E 以及其他

U-NII 設備使用。7 

亞太區域國家作法多元，部分國家如中國大陸規劃 5925-7125 

MHz 供未來 IMT 執照頻譜使用；另有國家規劃部分頻譜為免執照頻

譜 使 用 ， 例 如 日 本 總 務 省 （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於 111 年 9 月公告開放 Wi-Fi 6E 之使用頻段

為 5925-6425 MHz，韓國科學技術資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則參考美國作法，提供 5925-7125 MHz 作為 U-NII 設備

之使用頻譜。綜合上述，主要國家之 6 GHz 頻段規劃與整備狀態如

下表 1。 

表 1、各國 6 GHz 規劃與整備狀態 

規劃方式 
部分釋出供 U-NII 

(模式一) 
全數釋出供 U-NII 

(模式二) 
全數規劃供 IMT 

(模式三) 

適用頻率 

（MHz） 

5925-

6425 

5945-

6425 
5925-7125 5925-7125 

適用國家 
英國與日

本等 
歐盟 

美國、加拿大與韓國

等8 
中國 

資料來源：頻譜產研整備觀測報告9，本部彙整 

 

6 GHz 頻段因影響範圍較廣，引起國際間深度討論。其中 6425-

7125 MHz是否核配給 IMT使用，已列入 ITU將於 WRC-23會議討論

 
7 FCC (2020), Unlicensed Use of the 6 GHz Band, Report and Order and further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FCC-20-51A1.pdf 
8 目前將 6 GHz 全頻段規劃供 U-NII 設備以免執照方式使用之國家，雖開放 6 GHz 全頻段，但

於使用場所、功率規範、條件等有些許不同，詳細情形請參考表 5。 
9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2022)， 頻譜產研發展觀測計畫，https://www-
api.moda.gov.tw/File/Get/moda/zh-tw/6i07ebjeMSiWF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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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之第一區10議題、7025-7125 MHz 則為全球共同議題。ITU 研析

6 GHz 頻段之歷程，可回溯至討論 IMT-2020（5G）使用頻段時，即

已觀察到中低頻段資源有限，5G 願景包含眾多新興應用，預期未來

數據傳輸量大幅上升，而現有頻譜資源無法支持未來服務成長後之

需求，因此於 WRC-23 會議探討 6 GHz 頻段的技術可行性，並將 6 

GHz頻段與其他中頻段納入為 WRC-23會議討論議題第 1.2號議題，

如下圖 1。 

 

圖 1、WRC-23 會議將討論之 6 GHz 頻段議題 

資料來源:6ghzopportunity
11 

基於前項原因，部分國家針對 6 GHz頻段之開放，擬先開放

5925-6425 MHz 之頻段，後續 6425-7125 MHz 之頻段則待 WRC-23

會議有明確決議後，再行研議後續作法。 

 

二、 國際 6 GHz 頻段 U-NII 設備使用之規範 

目前國際 6 GHz 頻段供 U-NII 設備使用規範主要分為兩大類，

分別為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12之規範與美國 FCC 之 U-NII 設備規範。歐盟與美

 
10 參見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依照 ITU 之世界無線電頻率分配區域，第一區泛指歐洲地

區、非洲地區及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

克、土庫曼、土耳其及烏克蘭領土、蒙古及部分俄羅斯以北地區。 
11 6ghzopportunity (2022), 6 GHz opportunity: licensed spectrum for mobile 
networks,https://6ghzopportunity.com/wp-content/uploads/2022/06/22-06-09-Licensed-6-GHz-
opportunity-v2.pdf 
12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制定適用於全球 的資訊科技與通信技術標準，包括固定、行動、無

線電、廣播和網際網路等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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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規範中都禁止無人機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UAS）

使用 U-NII 設備運作 6 GHz 頻段。13 

（一） 歐盟 ETSI U-NII 設備技術規範（5945-6425 MHz） 

 開放 5925-6425 MHz 之國家多要求相關設備應符合歐洲電信標

準協會（ETSI）低功率規範。歐盟制定規範限定為室內使用於低功

率發射之前提下，開放 5945-6425 MHz 供區域免執照（unlicensed）

接取網路使用，測試技術標準詳列於 EN 303 687 文件內，裝置區分

類型依照 CEPT Report 75 可區分如下表 2。14 

表 2、歐盟 6 GHz 頻段 U-NII 設備之功率規範 

裝置類型 
頻率範圍 

(MHz) 
最大輻射平均功率

EIRP15 
最大輻射平均功率頻譜

密度 PSD 

室內低功率 
(Low Power 
Indoor, LPI) 

5945-6425  

23dBm 10dBm/MHz 

室內、外皆可以

超低功率運作 
(Very Low Power, 

VLP) 

14dBm 
1dBm/MHz 

10dBm/MHz (窄頻使用) 

資料來源:CEPT Report 75，本部整理 
註：LPI（Low Power Indoor）表示室內低功率、VLP（Very Low Power）表示超

低功率 
 

（二） 美國 FCC U-NII 設備技術規範（5925-7125 MHz） 

美國開放 5925-7125 MHz 頻段，FCC 針對無線電射頻器材設備

 
13 歐盟部分參照前揭註 6；美國部分參照前揭註 6。 
14 ECC (2020), CEPT Report 75 : Report from CEPT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response to the 
Mandate “o study feasibility and identify harmonised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Wireless Access Systems 
including Radio Local Area Networks in the 5925-6425 MHz band for the provision of wireless 
broadband services ”, https://docdb.cept.org/download/135 
1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9 年 7 月公告之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第 2.12 條：有效等向輻射

功率(Effective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EIRP)指由發射機輸出傳送到天線之功率及其天線與全向

性天線相對增益之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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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室外情境使用時，規範應搭配自動頻率協調機制（Automated 

Frequency Coordination, AFC）16以及裝置輻射仰角功率限制，方能保

護其他既有通訊系統，但目前 AFC 機制尚處於規劃階段。 

美國聯邦通訊法規彙編第 47篇第 15部第 15.407條（47 CFR Part 

15.407）訂定 U-NII 設備使用頻段之一般技術規範，其中，開放 U-

NII 設備使用 6 GHz頻段之頻率範圍，依不同頻率範圍分別定義為：

U-NII-5 （5925 MHz 至 6425 MHz）、U-NII-6 （6425 MHz 至 6525 

MHz）、U-NII-7 （6525 MHz 至 6875 MHz）和 U-NII-8 （6875 MHz

至 7125 MHz），相關規範功率如下表 3。 

 

表 3、美國 6 GHz 頻段 U-NII 設備之規範功率 

裝置類型 
頻率範圍 

(MHz) 
最大輻射平均功率

EIRP 
最大輻射平均功率頻

譜密度 PSD 

標準功率 
(Standard  

Power, SP) 

5925 – 6425(U-NII-5) 
6525 – 6875(U-NII-7) 

36dBm  
(存取裝置) 

30dBm  
(用戶端) 

23dBm/MHz  
(存取裝置) 

17dBm/MHz 
 (用戶端) 

室內低功率 
(LPI) 

5925 – 7125 
(U-NII-5、U-NII-6、U-

NII-7、U-NII-8) 

30dBm  
(存取裝置) 

24dBm  
(用戶端) 

5 dBm/MHz  
(存取裝置) 

-1 dBm/MHz  
(用戶端) 

資料來源 : FCC-20-51，本部整理。 

  

 
16 自動頻率控制(AFC）是一種防止潛在干擾的頻譜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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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比較歐盟與美國允許 6 GHz 頻譜之最大輻射平均功率

EIRP 與最大輻射平均功率頻譜密度 PSD，如下表 4。 

 

表 4、ETSI 與 FCC 功率規範比較 

裝置類型 
ETSI 規範 FCC 規範 

最大輻射平均

功率 EIRP 
最大輻射平均功

率頻譜密度 PSD 
最大輻射平均

功率 EIRP 
最大輻射平均功

率頻譜密度 PSD 

標準功率 
(SP) 

- - 

36dBm  
(存取裝置) 

30dBm  
(用戶端) 

23dBm/MHz  
(存取裝置) 

17dBm/MHz 
 (用戶端) 

室內低功率 
(LPI) 

23dBm 10dBm/MHz 

30dBm  
(存取裝置) 

24dBm  
(用戶端) 

5 dBm/MHz  
(存取裝置) 

-1 dBm/MHz  
(用戶端) 

超低功率 
(VLP) 

14dBm 
1dBm/MHz 

10dBm/MHz (窄頻

使用) 
- - 

資料來源：CEPT Report 75、FCC-20-51，本部整理。 

 

以下表格參考 3GPP 技術規格文件（TR 37.390），綜整 ITU 各

區主要國家在 6 GHz 頻譜之允許設備運作功率種類、頻率範圍、最

大輻射平均功率 EIRP、最大輻射平均功率頻譜密度 P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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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ITU 各區主要國家允許設備使用 6 GHz 頻譜之運作功率比較 

 

區域 國家 
允許設備運

作型態 
頻率範圍 

(MHz) 
最大輻射平均功率

EIRP 
最大輻射平均功率頻譜

密度 PSD 

第一區 

歐盟 

LPI 

5945 – 6425 

23dBm 10dBm/MHz 

VLP 14dBm 
1dBm/MHz 

10dBm/MHz (窄頻使

用) 

英國 
LPI 

5925 – 6425 
24dBm 

11dBm/MHz 
VLP 14dBm 

第二區 

美國 

SP 
5925 – 6425 
6525 – 6875 

36dBm (存取裝置) 
30dBm (用戶端) 

23dBm/MHz (存取裝

置) 
17dBm/MHz (用戶端) 

LPI 5925 – 7125 
30dBm (存取裝置) 

24dBm (用戶端) 
5 dBm/MHz (存取裝置) 
-1 dBm/MHz (用戶端) 

加拿大 

SP 5925-6875 36dBm 23dBm/MHz 

LPI 
5925-7125 

30dBm 5 dBm/MHz 

VLP 14dBm -8dBm/MHz 

第三區 

韓國 
LPI 5925 – 7125 24dBm 2dBm/MHz 

VLP 5925 – 6425 14dBm 1dBm/MHz 

香港 
LPI 

5925 – 6425 
23dBm 10dBm/MHz 

VLP 14dBm 1dBm/MHz 

澳洲 
LPI 

5925 – 6425 
24dBm 11dBm/MHz 

VLP 14dBm 1dBm/MHz 

紐西蘭 LPI 
5925 – 6425 

24dBm 11dBm/MHz 

VLP 14dBm 1dBm/MHz 

日本 
LPI 

5925 – 6425 
23dBm  

VLP 14dBm  

資料來源：3GPP TR 37.890 Version 0.18.017，本部整理。 
 

  

 
17 3GPP TR 37.890 V0.18.0 (2022-12), 
https://www.3gpp.org/ftp/Specs/archive/37_series/37.890/37890-0i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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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內政策規劃與干擾實測概況 

一、 國內 6 GHz 頻段目前使用狀態 

依據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目前我國 6 GHz 頻段中有行

動通信、固定微波、固定衛星等電臺與超寬頻技術（Ultra-wideband, 

UWB）正在使用，例如 5925-6425 MHz 供公眾通信中繼網路使用(固

定微波、固定衛星等電臺)，6336-7920 MHz 供採用超寬頻技術之低

功率射頻器材於次要條件下使用。 

109 年我國交通部觀察國際動態後，對 6 GHz 開放給予 U-NII

設備進行研析，於 109 年 6 月 19 日至 8 月 7 日提出公開意見徵詢並

於 110年 4月 8日提出「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修正草案。本

部 111 年 8 月 27 日揭牌成立後，對我國 6 GHz 既有使用情況盤點調

查，固定微波電臺各鏈路的頻率使用統計結果分析，合計共 438 處

電臺，328 條鏈路；以及固定衛星合計共 32 處電臺，45 條鏈路。另

鑒於國內及國際對於 6 GHz頻段整備與規劃態度不一，故對於 U-NII

設備干擾我國既有使用者之疑慮，進行干擾量測實證研究。 

目前我國 U-NII 設備可使用頻段包含 2.4 GHz 頻段與 5 GHz 頻

段，共開放 663.5 MHz 頻寬，頻段之規劃與世界各國大致相同。本

次 6 GHz頻段規劃供 U-NII設備使用，希冀兼顧擴大 U-NII設備可使

用頻寬、滿足頻譜需求、保障既有使用者使用權益與促進頻譜有效

利用等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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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 6 GHz 頻段開放免執照使用之干擾評估分

析 

（一） 干擾分析架構 

本部關注於 6 GHz 頻段開放免執照裝置對國內既有固定微波之

影響。考量未來最大應用情境為 Wi-Fi，透過應用布建方向的蒐集與

分析室內裝置洩漏至室外之強度統計分布、建立建物穿透損耗之依

據、裝置空間布建模型。同時，也研析各國對於裝置電波傳播模型

之建議，擬定適合我國情境的方式。藉由實際場域的干擾規劃，觀

測電臺受干擾程度，並利用空間上強度訊號的蒐集，修正傳播模型

參數作後續 SEAMCAT18的分析參數。 

最後，將先前資料的蒐集與統計結果作為分析參數之一，以

FCC 與 ETSI 各規範不同功率之室內外裝置進行分析比較，在模擬分

析結果下，對於各規範之室內外裝置布建開放時，評估有無干擾既

有使用者之疑慮。 

（二） 分析結果 

本部委託執行之干擾評估分析，經Wi-Fi裝置的收集與統計分析

推估裝置的布建方向、參採國際間傳播模型預估並實作測試干擾作

業，掌握電臺與干擾位置之關係後，更進一步修正出合適的傳播模

型參數樣態，依照驗證前項資料的收集與模擬分析，評估各規範之

裝置對於既有固定微波電臺的影響程度，作為本部評估 6 GHz 頻段

開放供低功率射頻器材之成果建議，產出結果如表 6 所示。 
 

 
18 SEAMCAT 是一種軟體，基於蒙地卡羅模擬方法(Monte-Carlo simulation method)，它是在歐洲

郵電管理委員會 (CEPT) 的框架內開發的。參見，https://cept.org/eco/eco-tools-and-
services/seamcat-spectrum-engineering-advanced-monte-carlo-analysis-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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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GHz 頻段供低功率射頻器材使用之干擾評估分析結果 

項次 
採用標準與

測試情境 
測試參數設定 評估結果 

1 
美國 

(室內) 

1.室內存取端 (30 dBm) 
2.連接室內存取端之用戶端 
(24 dBm) 

無干擾現象 

2 
歐盟 

(室內) 
室內低功率(23 dBm) 

無干擾現象 

3 
美國 

(室內+室外) 

1.室內存取端 (30 dBm) 
2.連接室內存取端之用戶端 
(24 dBm) 
3.室外存取端 (36 dBm) 
4.連接室外存取端之用戶端 
(30 dBm) 

可能對固定微

波造成干擾 

4 
歐盟 

(室內+室外) 

1.室內低功率(23 dBm) 
2.室內+室外超低功率 (14 
dBm) 

室外空曠處環

境中，特別情

況下對固定微

波有 10%干擾

機率19 

資料來源：Wi-Fi 6E 干擾實測報告20，本部彙整 

 

依本部委託研究結果，整體而言，在 6 GHz 頻段，若參採歐盟

標準，開放 U-NII 設備於室內低功率（LPI）以 23 dBm 以下運作、

超低功率（VLP）以 14 dBm 運作條件時，室外空曠處環境中，特別

情況下對固定微波有 10%干擾機率。 
 

 
19 室外空曠處泛指低建物遮蔽，微波通常均架設於室外，微波站臺之鏈路傳輸方位上，同時出

現 8 部以上裝置電波直射固定微波電臺天線條件下，對固定微波有 10%干擾機率。 
20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2023)，Wi-Fi 6E 干擾實測報告，請參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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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規劃基本原則 

本部基於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0 條「通訊傳播稀有資源之分配及

管理，應以公平、效率、便利、和諧及技術中立為原則」與電信管

理法第 52 條第一項「無線電頻率為全體國民共享之資源，行政院指

定機關對於無線電頻率之規劃與管理，應確保無線電頻率之和諧有

效使用，符合公眾便利性、公共利益及必要性」，並針對 6 GHz 頻

段規劃，初步擬定以下規劃基本原則： 

 對合法使用者不產生妨害性干擾：U-NII 設備目前以免執照方式

使用開放頻率，其限制條件為：不得與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

配表中規劃為主要、次要通信用途之既有及未來使用者產生妨

害性干擾且須忍受主要、次要通信用途之妨害性干擾。未來開

放之 U-NII 設備頻段仍須遵守前述限制條件。 

 頻率使用效率：頻率可供多人∕器材共用、總傳輸流量越高越符

合頻率使用效率。 

 符合國際趨勢：無線電射頻器材使用之頻率符合國際趨勢，可

藉由國際間之大量使用降低器材生產成本。多樣化之國內外不

同廠牌之器材，可增加民眾之購買選項，亦可方便於跨國場所

使用，亦可降低我國與鄰近國家之無線電訊號相互干擾。 

 頻率核配中長期規劃：無線電頻率為稀有資源，新技術之頻段

若遭其他通信用途使用，則可能造成國際主流技術無法於我國

使用，影響民眾使用權益。目前 6 GHz 頻段也可能為 IMT 可用

頻段，除供 IMT執照頻譜使用外，也有可能供U-NII之設備對設

備（Device-to-Device）使用，惟相關技術規格目前仍在研發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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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題說明 

本部針對6 GHz頻段規劃，將分別從頻段開放、護衛頻段保留、

功率規範、使用限制及配套措施等議題進行說明。 

（一） 頻段開放 

1、 開放 5945-6425 MHz 頻段供 U-NII 

目前國際上對於 6 GHz 頻段之規劃核配用途，可區分為三種模

式：第一種為將 6 GHz部分頻段規劃用於 U-NII 設備，待 ITU 於 112

年底召開之 WRC-23 會議後再視決議內容決定後續 6 GHz 頻段使用

方式，如保留給既有使用者、規劃供 IMT 等；第二種則將 6GHz 全

頻段規劃供 U-NII 設備執照方式使用；第三種模式則將 6 GHz 頻段

規劃供 IMT 服務使用。 

若規劃 6 GHz 全頻段核配給 U-NII 設備使用，未來將該頻段變

更核配給其他通訊服務用途時，可能造成頻段整備與回收重整的困

難度。反之，若規劃 6 GHz 全頻段核配給 IMT 服務用途，現階段 6 

GHz 頻段尚未普遍被世界各國認定為 IMT 頻譜，可能導致頻段閒置、

缺乏有效利用的問題。 

許多國家目前於 6 GHz 頻段尚都有既有使用者，例如歐盟區域

國家有許多衛星固定服務電臺使用 6425-7075 MHz、長距離與大頻

寬固定鏈路使用 6425-7125 MHz、歐盟哥白尼影像微波無線測量計

畫使用 6425-7250 MHz。而我國 6 GHz 頻段存在行動通信、固定微

波、固定衛星等電臺與超寬頻技術等既有使用者，例如 5925-6425 

MHz 供公眾通信中繼網路使用（固定微波、固定衛星等電臺），

6336-7920 MHz 供採用超寬頻技術之低功率射頻器材於次要條件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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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頻譜規劃當前使用效益與未來資源再分配的可行性，我國

擬就 6 GHz 頻段規劃核配服務用途，將依據國際間主要頻譜政策，

採以開放 6 GHz 部分頻段（5945-6425 MHz）規劃用於 U-NII 設備，

保留後 6425-7125 MHz 頻譜資源，待觀測國際頻譜動向與國人對於

免授權頻段的使用需求，再研擬頻譜規劃使用方向。 

當前 6336-7920 MHz分配給予 UWB使用部分，考量其發射功率

甚低及使用情境不易產生干擾等因素，應不致對固定微波及固定衛

星電臺等既有用途、未來頻段整備、回收造成影響，亦不致對本次

規劃開放 6 GHz 頻段供免執照使用造成影響。  

2、 護衛頻段保留 

於歐盟中，法國使用 5915-5935 MHz、丹麥使用 5925-5975 MHz

與西班牙使用 5905-5925 MHz 應用於鐵道列車運輸系統21，因此歐盟

初期僅先釋出 5945-6425 MHz，保留部分頻寬作為與智慧交通系統

使用間之護衛頻段。目前我國亦針對 5850-5925 MHz 頻段將規劃供

車聯網路側基礎設施及車載資通訊系統等測試實驗網路之用，考量

生活中U-NII使用情境與未來的車聯網（V2X）設施，異質通信系統

所處位置可能緊鄰於彼此，其 U-NII 的發射的帶外電波強度，可能

干擾到車聯網通信效能，降低車輛安全之可靠度，阻礙未來智慧車

輛的發展願景。 

針對此問題，各國亦多將 5925-5945 MHz 保留為護衛頻段，並

嚴加要求 U-NII發射裝置於 5850-5925 的帶外電波強度限制，對此我

國亦將採此規範要求做為對車聯網通信的基礎保護。 

 
21 ECC Report 302,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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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率規範及使用限制 

1、 使用場所與功率規範 

依前述本部委託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之研究結果，整體而言，

我國若比照歐盟標準，開放 U-NII 設備於室內低功率（LPI）以 23 

dBm 以下運作、於室內外以超低功率（VLP）以 14 dBm 運作條件時，

室外空曠處環境中，特別情況下對固定微波有約 10%干擾機率。 

對於更高發射功率的標準功率（SP）裝置的開放。FCC 針對

此類無線電射頻器材設備於使用時應搭配 AFC 機制。當 U-NII 接取

設備(Access Point, AP)或固定型用戶端（Fixed Client）設備，欲使用

6 GHz 頻段時，需先透過 AFC 機制查詢該使用區域內是否有既有使

用者之電臺，並由 AFC 授權該裝置在同頻下以何等功率（最大功率

36 dBm）或選擇其他頻道以避開同頻使用等機制，來保護電臺鏈路

間通信的穩定性，但 AFC 機制尚處於規劃階段。 

為緩解當前免執照頻道的壅塞與強化未來多元化小型無線網路

應用，並接軌國際免授權無線裝置的頻譜規劃。於當前低度發生干

擾機率下，我國將與國際間多數採納之歐盟規範裝置功率作為基準，

開放室內低功率（LPI） 23dBm 與室外超低功率（VLP）14dBm 兩

大裝置類別，並針對室內低功率（LPI） U-NII 設備要求，禁止使用

電池、天線型式亦需是集成設計於裝置上（即不得更換天線型態）

等方式避免攜至室外使用之相關限制。 

2、 禁止使用遙控無人機 

隨著各項科技發展的興起，無線電多元的應用亦大量用於遙控

無人機，其市場上消費性電子之無線控制裝置，多採用免授權頻段

作為通訊控制等應用。考量遙控無人機主要在空間上多維度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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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遠高於一般民眾生活中使用無線電應用情境，當遙控無人機處

於既有電臺之鏈路方位上，勢必可能造成既有電臺的干擾。依據民

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二十六款規定「遙控無人機：指自遙控設備以信

號鏈路進行飛航控制或以自動駕駛操作或其他經民航局公告之無人

航空器」，鑑於目前歐盟與美國都禁止 UAS 使用 U-NII 設備運作於

6 GHz 頻段，未來我國亦將限制遙控無人機不得使用本頻段。 

3、 其他機制要求 

使用本頻段之設備須具備先聽後傳（listen-before-talk, LBT）機

制，除了可確保通道避免重疊使用而降低傳輸效益，亦或可作為監

測既有站臺的功能，減少裝置與環境頻譜交互干擾的發生，因此未

來亦將此機制納入審驗之必要規範項目。 

（三） 配套措施 

為促使我國資通訊產業發展、鼓勵新興技術創新研發，本部規

劃研提「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修正增加特定實驗頻率（6425-7125 

MHz）在不干擾合法通信且須忍受合法通信干擾之條件下供行動通

信、免執照低功率無線資訊傳輸等測試實驗網路之用，並持續關注

ITU、3GPP 及各國家、地區之頻譜規劃進程、辦理 AFC 實證量測評

估各項異質網路和諧共用可能技術方案，據以觀測頻段使用效益與

未來資源再分配之可行性。  

另有關實驗網路申設則分為使用頻率及網路設置之申請兩部

分，須先依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向本部申請頻率核配，經獲配

頻率後再依實驗研發專用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向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申請網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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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交通部 111 年 4 月 8 日預告「中華民國無線電

頻率分配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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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Wi-Fi 6E 干擾實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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